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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服务需求
1、概述
本次比选为贵阳矿能集团矿产资源交易平台项目采购招标代理比选，比选申请人应根据比选文件所提出的要求前来比选，以充分显示比选申请人的竞争实力，我司将遴选1家招标代理服务单位，为我司贵阳矿能集团矿产资源交易平台项目采购招标代理工作。我司将根据比选文件、比选响应文件及相关规定通知中选人办理贵阳矿能集团矿产资源交易平台项目采购招标代理协议的签约手续。
2、服务要求：
中选人在代理我司采购招标工作中，须按以下要求进行：
2.1成交人须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我司所委托项目的采购工作，精心设计和组织采购工作，提供优良的服务，保证采购计划顺利实施，维护我司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2.2成交人必须指派一名项目经理，负责与我司联系和处理所委托项目招标过程中的有关事宜。成交人在接到我司电话通知后，与我司相关人员就招标的有关具体事项进行协商；协助我司完成项目采购工作。
2.3成交人及时向我司通报招标计划和进展，保证招标计划的顺利实施。
2.4在接受我司委托期间，成交人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规定制定比选文件以及按规定确定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组织开标、评标等过程。
2.5在招标活动中若发生质疑或投诉，招标代理机构要负责协调相关人员，主动及时处理好质疑或投诉。
2.6在具体项目招标结束后，成交人按规定保管相关档案，必要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并向我司送交完整的存档资料一份，包括招标文件、招标公告、开标、评标过程的有关记录、评标委员会形成的过程和名单及其签到表、中标（成交）方的响应文件副本、中标（成交）通知书等需要存档的所有资料。
2.7成交人承担招标过程中自己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2.8成交人按照“《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招标代理服务费费率标准规定基数为准收取招标代理服务费，除规定的招标代理服务费、比选文件编制成本费外，招标代理机构不得向招标、投标当事人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